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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维保范围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1、3、5、6、7、9 号楼电梯。 

二、维保时间 
2024 年 7 月 20 日至 2026 年 7 月 19 日。 
三、服务要求： 

1、电梯维修保养要符合《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7588-2003）、《电梯维修规范》（GB/T18775-2002）、《电
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09）、《电梯维
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等有关标准规定，按招标单位
要求和投标单位承诺执行。 

2、通过有计划的检修、保养，保证电梯各部件在良性循环
状态下运转，延长各部件的工作寿命，及时更换已磨损的零部
件以预防故障的发生，保证所招标电梯正常安全顺畅运行。 

3、通过有计划的维修、保养，及时向招标方提供电梯的安
全隐患和保证电梯安全运行的合理建议和措施。 

4、提供的更换设备、器件须是原厂相同品牌的设备、器件。 
5、维保时间频次要求：一年内半月维保服务 24 次；季度

维保服务 4 次；半年维保服务 2 次；年度维保服务 1 次。对电
梯实行全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时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接
到故障通知，60 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若电梯内有人员被
困，必须保证在 30 分钟内将人员救出。对每部电梯的保养周期
不得大于 15 天/次，而且保养内容与《日常维护保养记录》的要
求相符。 

6、备有足够配件，保证一般故障 4 小时内修复，重大技术
问题不超过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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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日常保养，零部件损坏属于正常损耗的，且单个配
件金额超过 300 元（含）的，由招标人负责，属于保养不当的
由维保单位负责，更换零部件不收取维修技术服务人工费。  

8、配合完成招标人电梯的年检申报及取证工作。  
9、各项维保工作需登记工作日志以备查阅。  
四、电梯日常维保要求： 
1、投标人应按照本合同约定、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电梯产

品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等要求，制定维保方案，定期开展维保
服务，确保招标人电梯正常安全运行。 

2、投标人应设立 24 小时维保值班电话，保证接到故障通
知后及时予以排除，接到电梯困人故障报告后，维修人员及时
抵达所维保电梯所在地实施现场救援，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抵
达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排除故障。 

3、投标人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保记录，并向招标人反馈维
修保养结果。 

4、在维保过程中，如果通过维保或者自行检查，发现电梯
仅依靠合同规定的维保已经不能保证安全运行，需要改造、维
修或者更换零部件、更新电梯时，应当向招标人书面提出，单
个维修配件 300 元以内的，由投标人负责；发现事故隐患及时
告知招标人。 

5、投标人工作人员进入招标人工作区域，应严格遵守招标
人的有关规章制度。 

6、现场作业人员应当具备电梯维修保养的相应资质、经验
和技能。 

7、投标人自行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作业时应设置
现场安全警示标志，做好现场其他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
全，现场作业人员必须是本企业在职职工并购买社会保险。 

8、未经招标人同意，投标人不得将本合同下的服务分包给
任何第三方。 

9、合同终止后，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或招标人指定的第三方
进行必要的交接和协助。 



4 

10、应当妥善保管招标人提供的电梯图纸及相关资料，在
合同终止后交给招标人，并向招标人及新的维修方做好其他必
要的交接和协助工作。 

11、投标人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发生财产人
身等损害或造成甲方及第三人财产人身损害的，应由投标人负
责。 

12、投标人积极配合招标人通过年检；负责完成年检中发
生的属本合同范围内的整改工作。因投标人原因导致电梯不合
格的，由投标人整改完成，并承担复检费用；非因投标人原因
导致电梯年检不合格的，招标人承担整改费用及复检费用。 

13、招标人若需进行电梯改造、装修等非常规维保范围内
的项目，投标人须经招标人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由此产生的
费用以联系单方式另计。 

14、随时听取招标单位的反馈，对不正常的运行状况，做
认真分析及纠正。 

15、在维保过程中，如果通过维保或者自行检查，发现电
梯仅依靠合同规定的维保已经不能保证安全运行，应当向招标
人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建议供。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告知招标
人。 

16、在合同期内，维保方如有违反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合同中的其它规定、承诺时，招标单位将提出书面警告，当书
面警告累计达到三次以上时,招标单位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并视
情节扣罚相应服务费，每次不少于 500 元人民币。 

17、投标人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发生财产人身等
损害或造成甲方及第三人财产人身损害的，应由投标人负责。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2024 年 6 月 5 日 


